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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1、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

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本次要约收购文件尚须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本要约收购并未生效，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2、如中国证监会对要约收购文件未提出异议，要约收购报告书

全文将刊登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者在做出是否预受要约的决

定之前，应当仔细阅读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并以此作为投资决定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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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被收购公司名称：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天兴仪表 

股票代码：      000710 

股本结构： 

股份类别 数量（股） 所占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51,200,000   100% 

股份总额 151,200,000 100% 

 

二、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深圳市瑞安达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华路交汇处现代商务大厦 808A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华路交汇处现代商务大厦 808A 

邮政编码：  518048 

联系电话：  0755-82521905   

 

三、收购人关于要约收购的决定 

2009 年 9 月 27 日，收购人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收购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

司、深圳市品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通德药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天兴仪表第一

大股东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合计 78%的股权，根据《证券法》和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向天兴仪表除成都天兴仪表（集

团）有限公司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 

2009 年 10 月 12 日，收购人股东通过股东会决定，批准董事会上述提议，

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全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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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约收购的目的 

2009 年 10 月 20 日，收购人受让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深圳市品牌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通德药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天兴仪表第一大股东成都天兴仪表

（集团）有限公司合计 78%的股权，从而控制天兴仪表 58.86%的股份。本次要约

收购系收购人履行因上述股权受让行为而触发的法定全面要约收购义务，不以终

止天兴仪表上市地位为目的。 

 

五、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天兴仪表已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与深圳市瑞安达实业有限公司和灯塔市鸿

瑞达矿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天兴仪表将向收购人及灯

塔市鸿瑞达矿业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购买其合法持有的西钢集团灯塔矿业有

限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人持有其中的 63%股权），如果该方案获得天兴仪表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且在未来 12 个月内完成，则收购人除

通过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天兴仪表股份外，将在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持天兴仪表的股份。 

 

六、要约收购的股份的相关情况：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元/股） 要约收购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9.64  62,198,000  41.14% 

 

七、本次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约为 599,588,720 元，收购人已经将

120,000,000 元（相当于收购资金总额的 20%）存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登记公司出具了《保证金代保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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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资金的余额 480,000,000 元（相当于收购资金总额的 80%）将来源

于收购人的自有资金和借贷资金，由于收购人为新设立的公司，由西钢集团为瑞

安达作出融资安排。鉴于企业间的借贷尚属禁止行为， 2009 年 10 月 15 日，瑞

安达与西钢签订双方协议，双方约定西钢集团将通过委托贷款方式瑞安达提供融

资安排。在此基础上，2009 年 10 月 16 日，瑞安达公司（甲方）与实际控制人

西钢集团（乙方）、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丙方）签订三方协议，乙方委托丙

方向甲方发放委托贷款，乙方委托丙方向甲方发放贷款 7亿元整，约定甲方应将

价款用于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从 2009 年 10 月 16 日起至 2010 年 10 月 15 日。 

西林钢铁目前盈利情况良好，货币资金充沛。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西林

钢铁有货币资金余额 1502428493.49 元，2009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230,788,400.40 元，具备履约能力。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由国都证券根据登记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

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八、本次要约收购的有效期 

本次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为：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全

文公告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不含公告当日）。  

九、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 

1、财务顾问：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号国华投资大厦 9层 

       联系人：梁辰  严琦  范淼  周成 

       电话：010-84183221 

2、法律顾问：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中心 2401-2402 室 

联系人：孔雨泉、孙林 

电话： 0755-2398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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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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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收购人是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相关的法律、

法规编写本要约收购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要约收购报告

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天兴仪表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除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天兴仪表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要约收购为无条件、向天兴仪表除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

司外其他全体股东发出的全面要约收购，目的是收购人履行因受让持有天兴仪表

58.86%股份的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78%股权而触发的法定要约收购义

务，不以终止天兴仪表的上市公司地位为目的。但如因本次要约收购导致社会公

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天兴仪表股份总数的 25%，天兴仪表将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2.13 条、 12.14 条、 13.2.1

条之 （五）项、14.1.1 条之 （四）项及 14.3.1 条之（六）项：上市公司因收

购人履行要约收购义务，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但收购人不以终止上市公司

上市地位为目的的，在五个交易日内提交解决股权分布问题的方案，交易所同意

实施股权分布问题解决方案的，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未在规定期限内

提交解决股权分布问题方案，或者提交方案未获同意，或者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后六个月内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股票将暂停上市；被暂停上市后六

个月内股权分布仍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若天兴仪表股票出现上述退市风险警示、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的情况，有可

能给天兴仪表投资者造成损失，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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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要约收购仅为履行法定义务，不以终止天兴仪表上市地位为目的。若本

次要约收购导致天兴仪表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收购人作为天兴仪表的控股

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将通过控股股东运用其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

法规以及天兴仪表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动议，促使天兴仪表在规定

时间内提出维持天兴仪表上市地位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天兴仪表的上

市地位。收购人提出的具体建议或者动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种之一或者其组

合：   

1、向天兴仪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交提案，建议通过公开增资发行、非公

开发行等方式增加社会公众持有天兴仪表股份的数量，使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不

低于天兴仪表股份总数的 25%；  

2、向天兴仪表董事会或年度股东大会提交提案，建议增加天兴仪表股本总

额，使天兴仪表股本总额达到 4亿元，而社会公众持股的比例不低于 10%；  

3、收购人在符合有关法律和法规的前提下，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或其他合法方式出售超比例持有的流通股份。 

（五）本次要约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

请的财务顾问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要约收购报告中列载

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申

报文件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就该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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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瑞安达 指 深圳市瑞安达实业有限公司 

天兴仪表/被收购公司/上市公

司 
指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天兴集团 指 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西钢集团 指 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集团 指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品牌投资 指 深圳市品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通德药业 指 成都通德药业有限公司 

达钢集团 指 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灯塔矿业 指 西钢集团灯塔矿业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国都证券 指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指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要约收购

报告书》 
指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本次收购 指 

 

深圳市瑞安达实业有限公司拟要约收购成都天

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62,198,000 股股份的行为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 17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7 号—要约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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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瑞安达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华路交汇处现代商务大厦 808A 

    法定代表人：    苗青远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4244260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69395131-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含证

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不含

专营转控专卖商品）。    

 经营期限：      自 2009 年 8 月 31 日至永久 

税务登记证号码：440300693951318 

            主要办公地点及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华路交汇处现代商务大

厦 808A 

联系电话：      0755-82921905 

      

二、收购人股权的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的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情况：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8,000 90% 

黑龙江西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0 10% 

合计 2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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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钢集团持有收购人 90%的出资，是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品牌投资系西钢集

团的控股股东，自然人吴进良是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 

（二）收购人相关的股权关系结构图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吴进良先生生于 1963 年 9 月，研究生学历。曾在西南

财经大学任教。最近 5年详细工作履历如下： 

1999 年 11 月----2004 年 12 月，任深证市品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1999 年 11 月----2009 年 1 月，任深圳市品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3 年至今成都通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同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西藏藏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吴进良和吴建锋之间无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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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通德药业有限公司 

西藏藏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建锋 

58.86% 

70% 70% 22% 70% 

西林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成都天兴仪表（集

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达州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

成都市新天通实

业有限公司 

贸

易

类 采 

矿 

业 

西林钢铁集团逊克北方贸易有限公司 

西林钢铁集团孙吴县林河贸易有限公司 

伊春市西钢报废汽车回收中心 

黑龙江西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3.4%
西林钢铁集团阿城钢铁有限公司钢

铁

60% 伊春市西林龙泉湖水业有限公司其
他

100%

100%

80% 

西林钢铁公司五星石灰石矿 

逊克县翠宏山矿业有限公司 

西林钢铁公司大西林铁矿 

90%

深圳市瑞安达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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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

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吴进良先生通过深圳市同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控制品牌投资，建立了涵盖钢

铁业、采矿业及商贸行业三大业务板块的集团式公司。其中钢铁业为核心业务，

由品牌投资控股的达钢集团和西钢集团经营。达钢集团和西钢集团分别拥有各自

的铁矿业务以及围绕钢铁销售和铁矿采购进行的国内和国际贸易业务。 

吴进良先生持有深圳市同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90%股权。深圳市同壮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于 1996 年 10 月 8 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吴进良 ，注册资本 2,500

万元。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深圳报业大厦 30 层 A2 区。经

营范围：投资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以上不含限制项目）、兴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目前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持有品牌投资 90%股权。 

品牌投资于 1999 年 11 月 17 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向民，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该公司位于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深圳特区报业大厦 22 层，以

投资、管理、物流为主线，经营业务涉及实业投资、产权交易、企业并购及资产

重组、投资咨询、技术服务、物贸物流、物资供销等多个行业。品牌投资的主要

资产为西钢集团和达钢集团。 

西钢集团注册地为黑龙江省伊春市西林区新兴大街，法定代表人为苗青远，

注册资本 37，000 万元。经营业务涉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炼焦、冶金副

产品生产销售、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金属铸锻加工、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处

理；冶金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等。 

西钢集团前身为西林钢铁厂，始建于 1966 年。2001 年 10 月 24 日，经黑龙

江省工商业局批准，伊春市工商局注册登记，成为黑龙江省国资委管辖的大型企

业集团。2005 年 11 月 29 日，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总体改制方案的批复》（黑政函[2005]103 号）的批准，通过黑龙江省产权交易

所挂牌转让的方式，品牌投资出资 25,900 万元收购了西钢集团 70%的股权。西

钢集团其余 30%的股权目前由伊春市百佳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14

西钢集团下属企业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1 西林钢铁集团阿城钢铁有限公司 73.4% 17,500
生铁、钢材、钢

坯生产 

2 西林钢铁公司五星石灰石矿 100% 428 石灰石生产 

3 西林钢铁公司大西林铁矿 100% 2,232 铁矿石生产 

4 逊克县翠宏山矿业有限公司 80% 35,000 铁多金属矿勘探

5 西钢集团灯塔矿业有限公司 63% 24,900
铁矿石、铁矿精

份生产 

6 黑龙江西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 10,000 贸易 

7 西林钢铁集团孙吴县林河贸易有

限公司 
100% 1,000 贸易 

8 西林钢铁集团逊克北方贸易有限

公司 
100% 1,000 贸易 

9 北京市大邦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3.3% 2,000 贸易 

10 伊春市西林龙泉湖水业有限公司 60% 2,000 民用及工业用水

11 伊春市西钢报废汽车回收中心 100% 50 报废汽车回收 

12 深圳市瑞安达实业有限公司 90% 20,000 实业投资(矿业)

 

达钢集团注册地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西河路，法定代表人为王怀云，注册

资本 17，490 万元。经营业务涉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焦碳、焦油、农用

化肥（硫酸铵）、化工产品等。 

达钢集团前身为达县钢铁厂，兴建于 1958 年，1992 年更名为四川省达州钢

铁总厂。1995 年 10 月改制为国有独资的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达

州市人民政府于 2004 年分别与成都市新天通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国有产权转

让合同》，成都市新天通实业有限公司取得达州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持有的

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0%的股权。2009 年 9 月 16 日成都市新天通

实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达钢集团 70%股权转让给品牌投资。 

达钢集团拥有煤矿、铁矿、焦化、烧结、炼铁、炼钢、连铸以及 18 架平立

交替连续式轧钢生产线和高速线材生产线等。已形成年产铁 200 万吨、钢 280

万吨、钢材 250 万吨、冶金焦炭 100 万吨、煤化工产品 10 万吨,30 万吨甲醇，

20 万吨二甲醚的综合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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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营业务及财务情况 

收购人主要业务为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含证

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不含

专营转控专卖商品）。 

收购方目前持有灯塔矿业 63%股权，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业务。   

由于收购人是新设立的公司，因此下文详细描述收购人控股股东的业务情

况和财务情况。 

（一）收购人之控股股东西钢集团所从事的业务情况 

西钢集团是以生产建筑用热轧圆钢、建筑用Ⅱ、III、IV 级热轧带肋钢筋、

热轧盘条、中型圆钢、角钢、槽钢、工字钢、轻轨等钢材产品为主的企业，该等

产品主要应用于建筑工程和矿山开采。 

2006 年，西钢集团完成生产生铁产量 113 万吨，钢坯产量 148.2 万吨，各

种钢材产量 141.5 万吨，年内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36.63 亿元，净利润 9000 万元。 

2007 年，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对于钢材的需求增加，西钢集团生产的

各产品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西钢集团完成生产生铁产量 124.9 万吨，同比增

长 10.52%，钢坯产量 175 万吨，同比增长 18.13%，钢材产量 169.8 万吨，同比

增长 19.97%，年内共计实现销售收入 53.82 亿元，同比增长 46.93%，实现净利

润 1.52 亿元，同比增长 74.04%。 

2008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钢铁需求下降，市场回落。西钢集团各产

品产量及销售收入依然保持了增长，但净利润出现了大幅的下降。西钢集团完成

生产生铁产量 130.5 万吨，同比增长 4.52%，钢坯产量 200.1 万吨，同比增长

14.31%，钢材产量 184.2 万吨，同比增长 8.49%，年内共计实现销售收入 103.40

亿元，实现净利润 3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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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之控股股东西钢集团的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如下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9 年 9 月 30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年 12月 31日 2006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9,313,614,979.14 7,817,171,055.43 5,901,052,646.25 4,385,032,034.69

股东权益 1,112,836,332.30 839,699,331.70 993,478,684.37 704,167,335.69

资产负债率

（合并） 
88.05% 89.26% 83.16% 83.94%

 2009 年 1-9 月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2006 年度 

营业收入 6,883,024,586.49 10,339,601,714.81 5,382,051,124.19 3,662,896,180.42

利润总额 242,522,645.44 90,275,743.92 180,509,883.26 104,782,652.99

净利润 230,788,400.40 33,999,072.78 151,785,419.33 90,135,300.39

注：2009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2008 年及 2007 年数据取自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西钢集团 2008 年审计报告；2006 年数据取自经黑龙江龙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西钢集团

2006 年审计报告。 

 

四、收购人受处罚及涉诉情况 

收购人自其成立以来,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董事长兼总经理 苗青远 230705195308070319 中国 

黑龙江省伊春市

西林区新兴街新

城委11号楼2单

元 302 室 

否 

董事 周和平 140402196904211218 中国 

四川省郫县郫筒

镇东大街 388 号

附 85 号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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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严国富 230705195912240310 中国 

黑龙江省阿城市

和平街二十六委

四组 

否 

董事、财务总监 刘云童 513001196504190036 中国 
四川省达州市通

川区中路 6 号 
否 

董事 陈江园 510102196304044092 中国 

四川省成都市高

新区芳草街 45

号2幢2单元601

号 

否 

监事 冯明 51290219720824051X 中国 

四川省龙泉驿区

十陵镇江华路江

华单身楼 5 号 

否 

监事 罗文彬 510102197007218513 中国 

四川省新都县新

都镇电子路 498

号 11 幢 1 单元 8

号 

否 

监事 崔伟 230705195304130310 中国 

黑龙江省伊春市

西林区新兴街新

城委14号楼3单

元 501 室 

否 

副总经理 蒲西 510726197202030018 中国 
成都市青羊区宁

夏街 136 号 
否 

上述人员于最近 5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的简要情况 

收购人经过核查确认：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在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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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要约收购目的 

一、要约收购目的 

2009 年 10 月 20 日，收购人受让南方集团、品牌投资、通德药业所持天兴

集团合计 78%的股权，从而间接控制天兴仪表 58.86%的股份。本次要约收购系收

购人履行因上述股权受让行为而触发的法定全面要约收购义务，不以终止天兴仪

表上市公司地位为目的。 

根据天兴仪表 2009 年 10 月 20 日与收购人及灯塔市鸿瑞达矿业有限公司签

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天兴仪表将向收购人及灯塔市鸿瑞达矿业有限

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灯塔矿业全部股权，（收购人持有其中的

63%股权），如果该方案获得天兴仪表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

且在未来 12 个月内完成，则收购人除通过成都天兴集团间接持有天兴仪表股份

外，将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天兴仪表股份。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天兴仪表相关公告。 

二、触及要约收购的股权转让情况  

（一）股权转让方的情况 

1、南方集团 

南方集团是一家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国有公司。本次收购

前，南方集团持有天兴集团 40%股权，为天兴集团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该

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也不存在被质押、冻结及任何其他被限制行使权利的

情形。南方集团持有的天兴集团股权属于国有产权，于 2009 年 9 月 16 日在重庆

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收购人被确定为符合条件的受让方，双方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签定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行为尚需要履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审批程序。本次转让完成后，南方集团将不再持有天兴集团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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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牌投资 

2001 年品牌投资通过增资的方式，取得天兴集团 22%的股权。鉴于天兴集团

第一大股东南方集团所持有的 40%国有股权挂牌转让给关联公司瑞安达，为集中

管理股权，便于矿业资源的整合，提高决策效率，品牌投资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将所持有的天兴集团 22%的股权转让给瑞安达。该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

也不存在被质押、冻结及任何其他被限制行使权利的情形。品牌投资持有的天兴

集团股权不属于国有产权，其转让所持有的天兴集团 22%股权不需要履行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审批程序。本次收购完成后，品牌投资将不再持有天兴集团的股权。 

 

3、通德药业 

通德药业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成都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长宁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5101232801149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鉴于

天兴集团第一大股东南方集团所持有的 40%国有股权挂牌转让给瑞安达，通德药

业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将所持有的天兴集团 16%的股权转让给瑞安达。该股权

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也不存在被质押、冻结及任何其他被限制行使权利的情形。

通德药业持有的天兴集团股权不属于国有产权，其转让所持有的天兴集团 16%股

权不需要履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程序。本次转让完成后，通德药业将不再持

有天兴集团的股权。 

 

（二）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  

收购人受让南方集团、品牌投资和通德药业合计持有之天兴集团 78%的股

权，总计支付对价 243 ,250,000 元。其中： 收购人以 200,000,000 元的价格

受让南方集团持有的天兴集团 40%的股权；以 25，040,000 元的价格受让品牌

投资持有的天兴集团 22%的股权；以 18，210,000 元的价格受让通德药业持有

的天兴集团 16%的股权。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天兴集团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3,716.43 万元，

收购人受让品牌投资、通德药业持有的天兴集团的合计 38%股权之转让对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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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各方在综合考虑天兴集团所属资产状况的基础上协商确定。收购人受让天兴

集团的 40%股权之转让对价，为收购人考虑了天兴集团所属资产状况及其作为天

兴仪表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价值的基础上，接受南方集团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国有股权转让挂牌价格。 

 

（三）本次股权转让的付款安排  

收购人与品牌投资和通德药业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5日内，收购人按约

定向品牌投资和通德药业分别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该部分款项已支付）。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6个月内，收购人应按约定再次向品牌投资和通德药业

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收购人在 2009 年 10 月 20 日与南方集团签定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重庆联

合产权交易所的规定，收购人将在股权转让协议签定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股

权转让款一次性付至产权交易机构的结算账户。 

 

（四）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  

收购人与品牌投资、通德药业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经各方股东会通过，

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签署后即生效。收购人与南方集团于 2009 年 10 月 20 日签

署的《股权转让协议》需要经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批准后生效。因股权转让而触发

的全面要约收购还需要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三、要约收购决策过程 

2009 年 9 月 27 日，收购人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收购南方集团、品牌投资、

通德药业合计持有的天兴仪表第一大股东天兴集团 78%的股权，根据《证券法》

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向天兴仪表除天兴集团外

的其他全体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 

2009 年 10 月 12 日，收购人股东通过股东会决定，批准董事会上述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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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全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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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介机构专业意见 

一、参与本次要约收购的专业机构名称 

    1、财务顾问：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号国华投资大厦 9层 

       联系人：梁辰  严琦  范淼  周成 

       电话：010-84183221 

    2、法律顾问：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中心 2401-2402 室 

联系人：孔雨泉、孙林 

电话： 0755-23982200 

二、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关联关系的情况 

1、参与本次要约收购的财务顾问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收购人以及本次

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参与本次要约收购的法律顾问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与收购人以及本次要

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财务顾问关于收购人履约能力的意见 

国都证券作为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已经同意本报告书援引其所出具的财 

务顾问报告中的内容。收购人财务顾问国都证券发表的结论性意见为：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购人具备本次要约收购的主体资格,具备收购的

资金实力,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能力 ,收购人具备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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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顾问发表的意见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作为收购人聘请的律师已经同意本报告书援引其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中的内容。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为： 

“《要约收购报告书》的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符合《收购办法》、《第 17

号准则》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及本所律师已履行勤勉

尽责义务，对《要约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及验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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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经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要约收购报

告书及其摘要所涉及内容均已进行详细审查，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

此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瑞安达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苗青远 

2009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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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尽职调查义

务,经过审慎调查,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确认收购人有能力按照收购要约所

列条件实际履行收购要约,并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少华 

2009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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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的声明 

 

《要约收购报告书》的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符合《收购办法》、《第 17

号准则》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及本所律师已履行勤勉

尽责义务，对《要约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及验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张绪生 

经办律师  孔雨泉                  

孙林                  

 

 

2009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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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收购人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收购人控股股东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直系亲属的名单及身

份证明文件； 

 (三)收购人就要约收购做出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 

 (四)收购人将履约保证金存入并冻结于指定商业银行后委托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保管的证明文件； 

 (五)收购人与南方集团、品牌投资、通德药业分别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六)收购人与西钢集团签署的《委托贷款协议》； 

 (七)天兴仪表与收购人及灯塔市鸿瑞达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 

(八)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起前 6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各方的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被收购公司股票

的说明及相关证明； 

(九) 国都证券及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及相关人员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

告之日起前 6个月内持有或买卖被收购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十）登记结算公司就有关各方持有或买卖被收购公司股票情况出具的证明

表 

  (十一)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十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最近 3 年财务会计报告及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十三)财务顾问报告； 

  (十四)法律意见书； 

  (十五)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及保持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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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经营独立性的说明及相关承诺函。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收购人办公场所。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华路交汇处现代商务大厦 808A   

联系电话：  0755- 82521905 

传    真：  0755- 8252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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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字

页） 

 

 

 

深圳瑞安达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09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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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要约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成都 

股票简称 天兴仪表 股票代码 000710 

收购人名称 深圳市瑞安达实业有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 

收购人是否为

公司第一大股

东或实际控制

人 

 

否 

是否有一致行动

人 

 

否 

收购人是否对

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

股 5%以上 

 

是  □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人是否拥有

境内、外两个以上

上市公司的控制

权 

 

是  □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要约收购目的 

 

履行要约义务 □      取得或巩固公司控制权    退市  □      

其他        （请注明）     

要约类型（可

多选） 

全面要约      部分要约   □   主动要约  □      强制要约  

初始要约     竞争要约   □    

预定收购股份

数量和比例 
数量：62,198,000         比例：41.14% 

要约价格是否

符合《收购办

法》规定 

 

是              否  □ 

对价支付方式 现金对价       证券对价    □       

现金对价与证券对价任选其一   □     现金对价与证券对价二者结合   □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与上市公司之

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收购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否 □  

收购人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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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收

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是 否 已 提 供

《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

的文件 

 

是           否 □ 

是否已充分披

露资金来源 

 

是           否 □ 

是否披露后续

计划 

 

是           否 □ 

是否聘请财务

顾问 

 

是           否 □ 

本次收购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否 □ 

收购人通过产权交易所收购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股权的行为需要国家国资委的批

准，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将报请国资委审批。 

收购人是否声

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收购人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2009 年 10 月 20 日 

 

  

 


